



从事射击竞技体育运动单位的设立行政许可事项流程图

 (
申
    
请
申请人到省体育局行政审批服务窗口申请
)




 (
初
    
审
收到申请者申请材料后当场完成申请材料的初审工作，材料能当场更正的，允许当场更正
)





 (
作出
不予许可的决定，说明理由，并告知依法申请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) (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一次性告知
，
予以退回并要求补正。
) (
不属于许可范畴或不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的，不予受理，并说明理由
) (
申请材料齐全、符合法定形式，或者申请人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，予以受理。
)





 (
需现场勘察的，
必须会同省公安厅
现场勘察
) (
审
    
核
体育经济处审核材料，提出初审意见
)




 (
审
    
定
处室集体研究提出拟定意见，
经相关处室会签、
分管副局长核签、局长办公会议审定，局长签批等程序
 
20
个工作日内（不含现场勘察时间）
作出
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
)





 (
送达与公告
作出
许可决定，制作并送达同意举办或设立的文书，同时向社会公告，在省体育
局官网
发布
)



 (
备案抄送
报国家体育总局备案，并抄送所在地省级公安机关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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